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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群）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关于挪用公

款“归个人使用”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常常有

不同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将作刑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胡康生今天在此间说，最高人民法院

于2001年9月18日作出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

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或者为谋取个

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

公款归个人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

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是否要以个人名义或者自己从中

牟利作为犯罪界限，认识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11月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中“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作法律解释的要求。 胡康生说

，根据立法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上述问

题专门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又与中央政法委员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及法律专家多次

进行研究。经研究认为，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实质上是将公款非法置于

个人的支配之下，公款私用，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

自然人使用，或者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对于



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区别情况处理

。属于单位之间的拆借行为一般不应按照挪用公款罪处理。

但是，由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自

己谋取利益的，实际上也是挪用公款私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应当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为进一步明

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有关规定的含义，有力打击挪用公款

的犯罪活动，拟对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作如下解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一）将

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二）以个人

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

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